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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年度特約通譯備選人申請書

	申 請 人 姓 名
	
	


貼照片處（一吋照片二張，一張請浮貼）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國籍及護照號碼）
	
	

	最高學歷及畢（肄）業學校名稱
	

	住 （ 居 ） 所 地 址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位 址
	

	
目 前 就 職 工 作
	公司或服務單位全稱
	

	
	職	稱
	

	

[bookmark: _GoBack]重	要	經	歷



	

	


通曉語言、同步聽打及相關證明文件【詳註】
	

	



選擇服務之建置法
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申  請  人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
（1）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通曉前條語言之人，得提出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及下列文件之一，向建置法院申請遴選為特約通譯備選人：一、經政府機關核定合法設立之語言檢定機構，所核發之語言能力達中級程度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但該語言無政府機關核定合法設立之語言檢定機構檢定者，得以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辦理之語言檢定達中級程度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代之。二、申請人無法提出前款之語言能力證明文件者，得以其在所通曉語言之地區或國家連續居住滿五年之證明文件影本代之。三、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語文或翻譯系(所)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講授特定語文之證明文件影本。四、通曉手語之人，提出政府機關核發之手語翻譯檢定合格證明文件影本。提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核發之手語翻譯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證書者，建置法院應優先延攬。」
（2）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通曉同步聽打之人，得提出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書及下列各款文件，向建置法院申請遴選為同步聽打特約通譯備選人：一、具同步聽打二年以上實務經驗之證明文件影本。二、中文電腦打字每分鐘正確字數達八十字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或切結書。」
